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询问通知书
京兴 市监黄询通〔2025〕381020号
 许慧 ：
为调查了解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台管理部向我局邮寄的《关于提请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的函》。2024年6月18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台管理部接到和受理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追缴住房公积金的投诉，涉及补缴金额3300元。2024年7月22日，该公司授权你到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办理上述员工追缴住房公积金的投诉。2024年7月25日，该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简易注销，承诺未发生债权债务、不存在未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等。2024年8月19日，该公司通过简易注销程序办理注销登记。该公司涉嫌存在隐瞒欠缴职工公积金、社会保险费等的事实，通过虚假承诺而取得公司注销登记，拟撤销该公司于2024年8月19日的注销登记 ，请于2025年10月27日9时30分到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路6号206 接受询问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你（单位）有如实回答询问、协助调查的义务。
请携带以下材料：
本人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                         

2.关于该公司授权委托你本人的相关材料等。       
如你（单位）委托其他人员接受询问调查的，委托代理人应同时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办案人员： 皮伏秋  、 黄天华  
联系电话： 010-69294111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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